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农化与北京颖泰及

其下属公司开展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关于继续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关于聘任何才文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补

选何才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河南地

神提供 1.5 亿元借款的议案》，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河南农化与北京颖泰及其下属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

采购与销售活动，河南农化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

的资源和条件优势，有利于保证河南农化的产品质量，降低其采购成本，有利于

河南农化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和良性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2、公司本次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总额 2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是为

了促进所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

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能够对所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进行

控制，本次向银行借款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聘任何才文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

及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何才文先生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股东提名何才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何才文先生

已依照规定出具了相关承诺和声明，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推选

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提名的候选人具

备《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

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具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同意将何才文



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河南地神提供总额 1.5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有利

于河南地神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对公司的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为河

南地神提供借款期间，能够对其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进行控制，本次提供借款的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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